
临环审字【2023】051 号

关于对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氢能源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查，对你公司《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氢能

源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齐鲁化学工业区，淄

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扩建厂区内，齐翔腾达厂

区现有及在建装置副产氢气5.56万Nm³/h,除去部分供厂内在建

装置使用，尚有余量 2.36 万 Nm³/h，企业以副产氢气为原料，

投资 36048 万元建设氢能源提升项目，主要建设普氢充装装置，

纯氢（燃料氢）吸附充装装置，高纯氢吸附充装装置，氢能发

电装置等生产设施及公用工程楼、公辅楼、配电室、机柜间及

装车鹤位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氢气 23000Nm³

/h 装车能力。该项目符合国家及当地政策要求,在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经研究，同意该项

目按照环评工艺及地点进行建设。

二、该项目在日常环境管理中必须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

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并须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进度，避免夜间

施工，防止噪声扰民，确保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表 1 标准。施工期间，严

格按照《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山东省扬尘污染

综合整治方案》等相关要求，做好施工期扬尘管控工作。

2.加强原材物料管理，物料储存区、生产装置区、道路运

输区地面水泥硬化；及时对地面进行清理，确保厂区干净、整

洁。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系统

及其导流设施,并采用有效的防渗措施。本项目污水主要为员工

生活污水和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经管道输送至厂区调节池，后

进入金山污水处理场深度处理，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间接排放标准及金山污水处理场进水

水质标准要求，处理后经齐鲁石化排海管线排入小清河。

3.合理布局，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有

效减振、消音、隔声等措施，确保运营期噪声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厂界外声环

境 3 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4.按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

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本项目产生的固

体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废纯化吸附剂、废 PSA 变压吸附剂、

废过滤物质、员工生活垃圾等。废润滑油为危险废物，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相关要求；废纯化吸附剂、废 PSA 变压吸附

剂，属于一般固废，由厂家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

5.该项目建成后，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应控制在该项

目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之内，并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等相关要

求，做好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变更工作。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企业应对各风险源设置完善的

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防范与减缓措施，防止事故发

生。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环境应急预案和厂区实际现状，建设

相配套应急装备和监测仪器，在非事故状态下不得占用，并定

期进行维修保养；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对风险评价实行动态管

理，保证事故发生时立即进入应急状态，确保环境安全。定期

开展环境风险应急培训和演练，切实加强事故应急处理和防范

能力。

三、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环保设施运行

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管理和实际运行操作能力，

确保各类污染物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制定环保管理制度，设置环保

宣传栏；按有关要求规范设置环保图形标志、环保治理设施标

示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四、该项目若遇规划布局调整，须无条件停产并按规划要

求进行搬迁，若遇环境信访或污染事件，经查实须立即停产整



治。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向生态环

境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的安装及改造，须符

合安全方面的有关要求。

五、你公司应当对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

一起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落实应急防范与减缓措施，防止

事故发生。

六、项目建成后，要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及时组织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2023 年 9 月 25 日


